
服务范围：

为青龙街道辖区内 11 个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工作提供法律专项服务，服务涉及政府拆

迁安置事项法律分析、产权确权、安置权益以及安置对象的确认等内容。

服务要求：

本项目是青龙街道辖区内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工作中所涉的非法律诉讼提供专业的法

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政府征收拆迁纠纷处理、安置房权证办理的相关法律咨询、开展

所涉项目前期工作、现场实勘、协助开展办证纠纷项目调查工作、协助采购人拟定有关法律

文件、协助采购人进行调和、参与采购人组织的相关项目协调及咨询工作、对产权确权、安

置权益以及安置对象等进行界定，以及完成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服务内容。具体如下：

1、供应商接受采购人的法律咨询；参与采购人的相关会议，参与并协助采购人在安置

小区不动产办证工作过程中与外部相关单位、个人进行联系，就会议研讨事项的相关法律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快速正确地制定解决方案；

2、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完成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调查工作；

3、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制定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计划和方案，并为采购人制定方案提供

法律咨询意见；

4、向安置房权利人宣传解释办证法律法规和政策；

5、应采购人要求，与采购人一起与安置房权利人洽商有关办证事宜；

7、对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中遇到的专门问题专题研究并出具法律意见；

8、对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产生的矛盾进行调和，避免引起群体性事件；

9、对安置小区不动产办证过程中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宜进行草拟答复；

10、供应商应严格对项目资料和信息进行保密，包括纸质文本资料、电子文档资料、信

息图片、数据等；

11、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有关部门的检查、审计等工作，根据需要向采购人提供相关工

作文件及工作报告等；

12、完成其他与本项目相关范围内的法律服务。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标准：

1、项目成员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诚实守

信、勤勉尽责、运用自身法律知识提供专业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充分维护采购人的合法

权益。项目成员应配合采购人做好法律服务工作，提供随叫随到服务；



2、供应商项目成员应将严格按照采购人的授权范围与权限进行工作，不作出任何超越

授权范围与权限的行为，不得滥用代理权；

3、供应商项目成员在提供本专项法律服务期间，未经采购人的允许，不得接受任何与

采购人有利益冲突的对方当事人委托并为其办理法律事务；

4、供应商项目成员对在提供法律服务期间知悉的采购人需要保密的信息、文件负有保

密义务；除法律规定、司法机关、监管机构要求或采购人同意外，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5、供应商不得将受托事项转委托给任何第三方办理。


